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。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力 114 偵 5097 竊盜等 竹北分局 范○晴

部分起訴．部分

不起訴處分

力 114 偵 5792 家庭暴力防治 竹一分局 陳○和 起訴

力 114 偵 6047 個人資料保護等 竹東分局 謝○添 起訴

力 114 偵 7156 竊盜 竹東分局 李○庭 不起訴處分

力 114 偵 8579 性犯罪防治法 簽○ 林○全 不起訴處分

玄 114 毒偵 61 毒品防制條例等 新湖分局

L○U QUANG

ANH 不起訴處分

玄 114 毒偵 1911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林○昕 聲請簡易判決

玉 114 偵 14898 妨害名譽 竹一分局 郭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玉 114 偵 14911 竊盜 竹二分局 邱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玉 114 偵 14988 竊盜 竹三分局 廖○霖 聲請簡易判決

玉 114 偵 15351 竊盜 竹一分局 邱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玉 114 偵 15760 贓物等 新湖分局 陳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玉 114 偵 15773 竊盜 鐵警臺北 郭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宇 114 偵 16360 竊佔 竹市刑大 李○昌 緩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16361 竊佔 竹市刑大 蔡○淳 不起訴處分

行 114 偵 8123 詐欺等 簽○ 林○星 不起訴處分

行 114 偵 8123 詐欺等 簽○ 詹○欽 不起訴處分

行 114 偵 17765 詐欺等 竹三分局

W○NG KWUN

WA 起訴

行 114 偵 17765 詐欺等 竹三分局 張○睿 起訴

孝 114 偵 7456 洗錢防制法等 竹一分局 彭○燁 不起訴處分

孝 114 偵 14932 竊盜 竹東分局 葉○牷 起訴

孝 114 偵 15110 詐欺 竹一分局 楊○瓅 不起訴處分

孝 114 偵 15353 竊盜 竹一分局 葉○牷 起訴

孝 114 偵 16118 詐欺等 竹北分局 張○弦 起訴

孝 114 偵 16119 詐欺等 竹縣刑大 李○潔 起訴

孝 114 偵 16271 詐欺 清水分局 林○翔 起訴

孝 114 偵 16272 詐欺 新店分局 林○翔 起訴

孝 114 偵 17057 詐欺 鹿港分局 林○翔 起訴

孝 114 偵緝 1187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謝○慶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4 撤緩速偵 21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范○乾 聲請簡易判決

良 114 偵 11886 殺人未遂 竹一分局 W○NES LIANDO 起訴

良 114 偵緝 1202 侵占 斗南分局

N○UYEN VAN

BAC 聲請簡易判決

孟 114 偵 1611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張○宸 起訴

孟 114 偵 1633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蘇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孟 114 偵 17109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曾○儀 聲請簡易判決

孟 114 偵 1712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蔡○盛 聲請簡易判決

孟 114 偵 17409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馮○金 起訴

忠 114 偵 4665 洗錢防制法等 竹東分局 葉○妤 起訴

忠 114 偵 7436 洗錢防制法等 竹北分局 葉○妤 起訴

忠 114 偵 7990 詐欺等 竹北分局 葛○怡 不起訴處分

忠 114 偵 8548 銀行法等 簽○ 程○ 追加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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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 114 偵 15588 背信等 蘆洲分局 李○芳 不起訴處分

忠 114 偵 17006 妨害名譽等 簽○ 莫○品 不起訴處分

忠 114 偵 17008 詐欺 簽○ 劉○麒 不起訴處分

忠 114 偵 17771 洗錢防制法等 簽○ 葉○妤 起訴

明 114 偵 17824 竊佔 竹三分局 胡○暉 不起訴處分

明 114 偵 18062 廢棄物清理法 簽○ 夏○影 不起訴處分

明 114 偵 18062 廢棄物清理法 簽○ 陳○勳 不起訴處分

明 114 偵緝 1238 詐欺 竹二分局 周○毅 聲請簡易判決

知 114 偵 12346 家庭暴力防治 竹一分局 廖○晴 起訴

知 114 偵 16652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卞○國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4 偵 11305 放火燒燬建物 竹三分局 莊○誠 起訴

勇 114 偵 14269 詐欺 竹一分局 羅○慧 起訴

勇 114 偵 15612 詐欺 新埔分局 羅○慧 起訴

勇 114 偵 16428 侵占 竹二分局 郭○昱 起訴

勇 114 偵 17230 妨害名譽等 竹三分局 胡○軒 不起訴處分

勇 114 偵 17349 妨害自由 保二二隊 馬○謙 不起訴處分

厚 113 偵 16190 銀行法 簽○ 朱○柚 起訴

厚 113 偵 16190 銀行法 簽○ 冷○家 起訴

厚 113 偵 16190 銀行法 簽○ 廖○偉 起訴

厚 114 偵 7114 銀行法 竹縣調查站 朱○柚 起訴

厚 114 偵 7114 銀行法 竹縣調查站 冷○家 起訴

厚 114 偵 7114 銀行法 竹縣調查站 廖○偉 起訴

純 114 偵 11128 詐欺等 簽○ 曾○俊 不起訴處分

純 114 偵 13996 詐欺等 竹一分局 王○右 不起訴處分

純 114 偵 14098 詐欺等 新湖分局 張○明 不起訴處分

純 114 偵 14134 洗錢防制法等 竹北分局 陳○全 起訴

純 114 偵 15284 詐欺等 新埔分局 徐○綾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615 妨害名譽等 簽○ 謝○謀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1183 詐欺等 拘提○案 呂○育 起訴

深 114 偵 8720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鄒○諺 起訴

深 114 偵 8720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鍾○宸 起訴

深 114 偵 15180 賭博 新營分局 林○宏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16274 詐欺等 竹一分局 詹○其 起訴

深 114 偵 17178 交通過失致死 簽○ 郭○文 起訴

深 114 偵 17179 背信等 簽○ 李○誼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17179 背信等 簽○ 魏○瑋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17180 誣告 簽○ 李○誼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17180 誣告 簽○ 魏○瑋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17319 偽造文書等 簽○ 陳○佳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17319 偽造文書等 簽○ 羅○龍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少連偵 55 詐欺等 竹東分局 吳○駿 起訴

深 114 少連偵 55 詐欺等 竹東分局 呂○育 起訴

深 114 少連偵 55 詐欺等 竹東分局 涂○賑 起訴

深 114 少連偵 55 詐欺等 竹東分局 梁○浩 起訴

深 114 少連偵 55 詐欺等 竹東分局 曾○瑋 起訴

深 114 少連偵 55 詐欺等 竹東分局 劉○吉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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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114 少連偵 55 詐欺等 竹東分局 羅○儀 起訴

深 114 選偵 26 毀棄損壞 竹三分局 張○鑑 起訴

祥 114 偵 8066 詐欺 新湖分局 劉○呈 不起訴處分

祥 114 偵緝 966 竊盜 竹二分局 鄭○ 起訴

祥 114 偵緝 992 竊盜 竹二分局 鄭○ 起訴

敦 113 偵 15956 偽造文書等 竹東分局 王○ 不起訴處分

敦 113 偵 15956 詐欺等 竹東分局 李○橙 起訴

敦 114 偵 10057 跟蹤騷擾防制法 竹二分局 張○旻 起訴

敦 114 偵 15493 傷害等 簽○ 林○玲 不起訴處分

敦 114 偵 15495 妨害名譽 簽○ 班○ 不起訴處分

敦 114 偵 15710 傷害 竹二分局 蔡○和 起訴

敦 114 偵 16578 竊盜 竹三分局 張○梅 起訴

敦 114 偵緝 1140 交通過失傷害 新湖分局 陳○魁 起訴

敦 114 偵緝 1208 侵占 苗栗分局 高○琳 起訴

敦 114 撤緩速偵 20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張○琦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4 偵 17284 菸酒管理法等 橫山分局 蘇○珠 不起訴處分

智 114 偵 17301 交通過失致死 簽○ 宋○選 不起訴處分

智 114 偵 17302 竊盜等 簽○ 陳○晴 不起訴處分

智 114 偵 17303 妨害自由 簽○ 葉○美 不起訴處分

智 114 偵 17304 妨害自由 簽○ 鍾○昊 不起訴處分

黃 114 偵 16647 竊盜 竹東分局 廖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黃 114 偵 16813 交通過失傷害 新湖分局 陳○祥 不起訴處分

黃 114 偵 17528 家庭暴力防治 竹東分局 林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廉 114 偵 9804 侵占 竹北分局 吳○龍 不起訴處分

廉 114 偵 11918 竊盜 新湖分局 葉○凱 起訴

廉 114 偵 13266 竊盜 竹一分局 陳○華 起訴

廉 114 偵 14305 竊盜 竹北分局 林○超 起訴

廉 114 偵 17033 侵占 簽○ 葉○子 不起訴處分

廉 114 偵 17034 傷害 簽○ 林○祥 不起訴處分

廉 114 偵 17260 毀棄損壞等 新埔分局 林○娟 不起訴處分

廉 114 偵 17291 妨害自由 新湖分局 王○麗 不起訴處分

廉 114 偵 17291 妨害自由 新湖分局 秦○傑 不起訴處分

愛 114 偵 15052 妨害自由 新湖分局 吳○澤 不起訴處分

愛 114 偵 17783 侵占 簽○ 林○菁 不起訴處分

愛 114 偵 18079 詐欺等 簽○ 吳○希 不起訴處分

遷 114 偵 15683 傷害 竹二分局 江○勇 不起訴處分

樸 114 偵 13167 詐欺等 竹縣刑大 謝○謙 起訴

樸 114 偵 14320 洗錢防制法 頭份分局 林○妤 不起訴處分

樸 114 偵 14320 洗錢防制法 頭份分局 陳○葶 起訴

樸 114 偵 17185 妨害名譽等 簽○ 劉○玲 不起訴處分

篤 114 偵 15035 洗錢防制法等 竹縣調查站 李○娥 不起訴處分

篤 114 偵 15035 詐欺等 竹縣調查站 林○祥 起訴

篤 114 偵 17761 詐欺等 竹一分局 巫○惠 起訴

篤 114 撤緩 158 毒品防制條例 本○執行科 曾○湘 撤銷緩起訴

篤 114 撤緩 159 毒品防制條例 本○執行科 曾○湘 撤銷緩起訴

篤 114 撤緩 160 毒品防制條例 本○執行科 曾○湘 撤銷緩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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篤 114 撤緩 161 毒品防制條例 本○執行科 曾○湘 撤銷緩起訴


